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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NICHOLAS� JAMES� MORGAN

注册资本：5,080万美元

成立日期：2004年09月10日

企业地址：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

经营范围：非金属制品模具设计、制造、销售；汽车、摩托车注塑模具、夹具设计、制造、

销售；各类交通工具的配套塑料制品及其它相关制品的开发、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本公司持股34%；Magna�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imited持股51%；

芜湖奇瑞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5%。

关联关系说明：芜湖麦凯瑞是公司的参股公司。 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罗小春担任芜

湖麦凯瑞的董事职务，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于关联人的界定，公司与芜

湖麦凯瑞发生的相关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芜湖麦凯瑞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4,500,858.61 519,448,455.83

负债总额 263,883,878.84 296,669,000.53

净资产 220,616,979.77 222,779,455.30

资产负债率 54.47% 57.11%

项目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306,907,212.81 720,329,915.34

净利润 -2,162,475.53 33,701,698.14

6、天津泰斯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全文简称“天津泰斯孚” ，原名“天津格瑞纳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司” ）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MA05NAGU1Y

法定代表人：狄健

注册资本：2,67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2月28日

企业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汽车产业园云景道2号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模具的制造、加工、销售；上述产品的批发、零售、进出

口；汽车零部件技术、模具技术的开发、转让、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不得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

股东结构：本公司持股51%；Treves� Perfoam� GmbH持股49%。

关联关系说明：天津泰斯孚是公司的参股公司。 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罗

喜芳担任天津泰斯孚的董事职务； 本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孙峰担任天津泰斯孚的董事职

务；本公司财务总监罗正芳担任天津泰斯孚的监事职务。上述自然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对于关联人的界定，公司与天津泰斯孚发生的相关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天津泰斯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5,541,871.51 50,287,843.91

负债总额 12,205,825.46 12,582,431.71

净资产 33,336,046.05 37,705,412.20

资产负债率 26.80% 25.02%

项目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4,986,035.84 37,294,827.00

净利润 4,630,633.85 9,069,445.08

7、沈阳泰斯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全文简称“沈阳泰斯孚” ，原名“沈阳格瑞纳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司” ）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0MA0TWJMR0C

法定代表人：狄健

注册资本：2,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3月8日

企业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建设路118号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模具的制造、加工、销售，汽车零部件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东结构：本公司持股51%；Treves� Perfoam� GmbH持股49%。

关联关系说明：沈阳泰斯孚是公司的参股公司。 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罗

喜芳担任沈阳泰斯孚的董事职务； 本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孙峰担任沈阳泰斯孚的董事职

务；本公司财务总监罗正芳担任沈阳泰斯孚的监事职务。上述自然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对于关联人的界定，公司与沈阳泰斯孚发生的相关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沈阳泰斯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159,356.62 49,528,037.08

负债总额 19,100,451.89 18,575,681.27

净资产 29,058,904.73 30,952,355.81

资产负债率 39.66% 37.51%

项目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8,484,271.08 41,756,628.81

净利润 5,106,548.92 8,392,721.69

8、宁波安通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全文简称“宁波安通林” ）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1MA2CKUKL11

法定代表人：陶建兵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年11月21日

企业地址：浙江省余姚市中意宁波生态园兴园路8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模具

制造；模具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常熟安通林汽车饰件有限公司持股100%。

关联关系说明：宁波安通林是公司的参股公司常熟安通林汽车饰件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罗小春担任宁波安通林的董事长职务；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兼董事会秘书罗喜芳担任宁波安通林的董事职务。 上述自然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对于关联人的界定，公司与宁波安通林发生的相关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宁波安通林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6,695,990.12 24,297,616.30

负债总额 10,828,680.93 12,575,075.45

净资产 15,867,309.19 11,722,540.85

资产负债率 40.56% 51.75%

项目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175,157.74 15,041,128.00

净利润 -855,231.66 -1,764,866.00

9、北京安通林汽车饰件有限公司（全文简称“北京安通林” ）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306695466T

法定代表人：陶建兵

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9月3日

企业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瑞合东一路3号院1号楼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汽

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劳务服务

（不含劳务派遣）；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工业设计服务；物业管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东结构：长春安通林汽车饰件有限公司持股100%。

关联关系说明：北京安通林是本公司的参股公司长春安通林汽车饰件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罗小春担任北京安通林的董事长职务；本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兼董事会秘书罗喜芳担任北京安通林的董事职务。 上述自然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对于关联人的界定，公司与北京安通林发生的相关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北京安通林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67,894,568.69 134,826,066.69

负债总额 15,737,439.02 20,744,512.78

净资产 52,157,129.67 114,081,553.91

资产负债率 23.18% 15.39%

项目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4,067,290.84 270,167,223.08

净利润 -1,924,424.24 477,187.28

10、合肥安通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全文简称“合肥安通林” ）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11MA8LWYUE36

法定代表人：陶建兵

注册资本：128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年6月22日

企业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始信路2346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批发；模具

制造；模具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供应链管理服务（除许可

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东结构：常熟安通林汽车饰件有限公司持股100%。

关联关系说明：合肥安通林是本公司的参股公司常熟安通林汽车饰件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罗小春担任合肥安通林的董事长职务；本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兼董事会秘书罗喜芳担任合肥安通林的董事职务。 上述自然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对于关联人的界定，公司与合肥安通林发生的相关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合肥安通林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788,582.85 26,928,596.55

负债总额 9,616,122.26 5,171,459.72

净资产 22,172,460.59 21,757,136.83

资产负债率 30.25% 19.20%

项目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415,365.52 22,640,470.41

净利润 415,323.76 5,432,548.23

11、宜宾凯翼汽车有限公司（全文简称“宜宾凯翼” ）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092141651L

法定代表人：高雷

注册资本：472,709.72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1月28日

企业地址：四川省宜宾市临港经开区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北路西段附四段7号

经营范围：汽车整车及零部件技术开发与咨询服务；汽车及零部件生产；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汽车及汽

车零部件销售；汽车及机械设备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宜宾市汽车产业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80.67%；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持股18.00%；四川省宜宾普什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33%。

关联关系说明：宜宾市汽车产业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宜宾

市常翼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35%的股权， 宜宾市汽车产业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宜宾凯翼汽车有限公司80.67%的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对关联

法人认定的其他条款，宜宾凯翼是公司的关联法人，与公司的相关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12、长春富晟集团有限公司（全文简称“长春富晟” ，原名“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公

司” ）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123995570K

法定代表人：张昕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85年6月19日

企业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汽车经济开发区振兴路593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塑料制品制

造；橡胶制品制造；金属结构制造；模具制造；汽车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业务培训（不含

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新型建筑材料

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

货物运输代理；货物进出口；物业管理；汽车装饰用品制造。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热力生产和供应。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结构：本公司持股30%；长春富安管理有限公司持股35%；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

限公司持股25%；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

关联关系说明：长春富晟是本公司持股30%的参股公司。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罗小春

担任长春富晟的董事职务。 上述自然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于关联人

的界定，公司与长春富晟发生的相关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长春富晟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7,655,399,779.31 8,010,771,696.03

负债总额 3,834,951,808.66 4,046,129,598.07

净资产 3,820,447,970.65 3,964,642,097.96

资产负债率 50.09% 50.51%

项目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5,840,550,105.08 8,239,299,290.62

净利润 259,046,517.34 345,245,732.33

13、佛山富晟汽车饰件有限公司（全文简称“佛山富晟” ）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5921398571

法定代表人：包亚忠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3月16日

企业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前进东路6号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配件、汽车地毯总成的制造、销售；普通货运，

仓储、物流服务；汽车配件生产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地毯、挂毯制造；模具制造；

非织造布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其他未列明零售业（工商登记前置审批项目除外）；检测

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其他人力资源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长春富晟汽车饰件有限公司持股100%。

关联关系说明：本公司持有长春富晟集团有限公司30%的股权，长春富晟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长春富晟汽车饰件有限公司85%的股权， 长春富晟汽车饰件有限公司持有佛山富晟汽

饰100%的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对关联法人的认定，佛山富晟

是公司的关联法人，与公司的相关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佛山富晟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7,666,835.32 74,490,391.97

负债总额 44,099,993.80 61,797,031.35

净资产 13,566,841.52 12,693,360.62

资产负债率 76.47% 82.96%

项目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105,143.38 51,012,340.84

净利润 873,480.90 -3,419,170.64

14、芜湖安通林智能座舱系统有限公司（全文简称“芜湖安通林智能座舱” ）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MAEJ3LR050

法定代表人：李凌云

注册资本：5,7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5年5月6日

企业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龙山街道华山路6#楼201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部件研发；普通

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模具销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

工业设计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供应链管理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结构：本公司持股40%；安通林（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股60%。

关联关系说明：芜湖安通林智能座舱是本公司的参股公司。 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罗

小春担任芜湖安通林智能座舱的董事长职务；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罗喜芳担

任芜湖安通林智能座舱的董事职务。 上述自然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

于关联人的界定，公司与芜湖安通林智能座舱发生的相关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芜湖安通林智能座舱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433,397.08 \

负债总额 20,923,272.84 \

净资产 -3,489,875.76 \

资产负债率 120.02% \

项目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795,530.00 \

净利润 -3,489,875.76 \

15、浙江零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文简称“零跑汽车” ，港股证券代码09863.HK）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香港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MA27U01W95

法定代表人：朱江明

注册资本：140,717.9427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15年12月24日至无固定期限

企业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物联网街451号1楼

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与汽车配件的开发、设计，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汽车配件的生产，

汽车、汽车配件销售，计算机软件、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的开发、技术服务、销售，计算机应用

技术咨询，培训服务（不含办班培训），网络产品的开发、系统集成、销售，从事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通过子公司芜湖市常春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增资持有金华市常春

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常春” ）51%股份，“浙江零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

全资子公司“金华零跑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零跑” ）持有金

华常春49%股份。 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罗小春、公司副总经理秦红卫，均在金华常春担任

董事职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包括子公司）与零跑汽

车及其子公司发生的相关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二）履约能力分析

截至目前，上述关联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以前年度与公司发生日常交易履约情况

良好，未发生违约等异常现象，以上关联方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履约能力预计

不会受到重大影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包括：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劳务；向关联人销售模具、

原材料；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向关联人提供劳务、租赁服务、其他。

关联交易双方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制定有关协议或合同，条款公允、合理。 关联

交易的价格,有市场价格的，适用市场价格；没有市场价格的，按照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原

则由双方协商定价。 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相关协议或合同所确定的条

款是公允的、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待股东会审议通过

后，相关协议合同将安排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因公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符合公司生产经

营规划和长期发展战略。 关联交易按照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

效。 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全体股东的合法

权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

特此公告。

江苏常熟汽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2日

（上接B073版）

（二）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管理办法》及本次激励计划中的规定，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才

能获授限制性股票：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

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及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述

任一情形。 综上所述，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条件已成就，激励对象可获授限制性股票。

（三）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的具体情况

1、预留授予日：2025年11月21日

2、预留授予数量：194.10万股，占公司10月末股本总额130,893.0655万股的0.15%。

3、预留授予人数：29人。

4、预留授予价格：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不得低于股票票面金额且不得低于下列价格的较高

者：

（1） 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董事会决议公告前1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交易均价的

50%；

（2） 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董事会决议公告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

日的公司标的股票交易均价之一的50%。

因此，本次限制性股票的预留授予价格为2.54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本次激励计划拟

授予限制性股票总

量比例

占公司10月末总股

本的比例

核心管理/骨干（29人） 194.10 10.78% 0.15%

合计（29人） 194.10 10.78% 0.15%

注：1、上述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

所造成。

2、本次计划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没有

持有公司5%以上股权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1%。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

额的10%。

7、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限售安排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

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之日止，最长不超过72个月。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分别为自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

36个月、48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次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限售期内不得转让、用于

担保或偿还债务。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

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

表所示：

预留部分解除限售

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

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

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

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60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而不能申

请解除限售的该期限制性股票，公司回购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票拆细而取得的

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

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 若公司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该等股票将一并回

购。

8、公司层面解除限售的业绩考核要求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2025年-2027年的三个会计年度中，分

年度进行绩效考核并解除限售，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达到公司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

励对象的解除限售条件。

（1）各年度公司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1） 以2021-2023年均值为基数，2025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0%，比

授予权益时已公告的该指标所处同行业分位值水平有所提高， 且该指

标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2）2025年净资产收益率≥8.4%， 且前述指标不低于同行业均值

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

（3）2025年新兴业务营业收入较2024年实现不低于28%的增长。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1） 以2021-2023年均值为基数，2026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6%，比

授予权益时已公告的该指标所处同行业分位值水平有所提高， 且该指

标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2）2026年净资产收益率≥8.5%， 且前述指标不低于同行业均值

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

（3）2026年新兴业务营业收入较2024年实现不低于56%的增长。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1） 以2021-2023年均值为基数，2027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22%，比

授予权益时已公告的该指标所处同行业分位值水平有所提高， 且该指

标不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2）2027年净资产收益率≥8.6%， 且前述指标不低于同行业均值

或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

（3）2027年新兴业务营业收入较2024年实现不低于84%的增长。

注：1、上述“净资产收益率” 及“净利润” 指标计算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作

为计算依据，并剔除本次及其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的影响。

2、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如公司有增发、配股等事项导致净资产变动的，考核时剔除该事

项所引起的净资产变动额及其产生的相应收益额(相应收益额无法准确计算的，可按扣除融

资成本后的实际融资额乘以同期国债利率计算确定)；同时如公司有重大非经常性收益对净

资产收益率产生较大影响的，考核时剔除该事项所引起的净资产变动额及其产生的相应收

益额。

3、针对公司未来可能产生的严重影响公司业绩指标的极端情况（如公开发行、非公开

发行、依据上级有关部门决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或企业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而实施的相应战略

举措、政策发生重大调整等），造成业绩指标不可比情况，则公司董事会将制定具体业绩指

标还原调整方案并提交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4、同行业样本若出现业务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业绩偏离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董

事会将根据股东会的授权在考核时剔除或更换样本。

5、 比授予权益时已公告的该指标所处同行业分位值水平有所提高是指高于该指标

2023年所处同行业分位值或同行业排名。

6、新兴业务包括医药“互联网+” 业务、产业链延伸及健康服务拓展业务等。

若某个解除限售期的公司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则所有激励对象当期限制性股票不可

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本次激励计划以授予价格和回购时股票市场价格（董事会审议回购

事项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的孰低值予以回购。

（2）解除限售考核对标企业的选取

南京医药属于申万行业“医药生物” 分类下的“医药流通” ，本次激励计划同行业指申

万行业“医药生物” 分类下的“医药流通” 所有境内A股上市公司，截止2025年2月，同行业

上市公司共计23家A股上市公司，在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证监会调整本公司行业分类

或调整同行业成分股的，公司各年考核时应当采用届时最近一次更新的行业数据。 同时公

司属于医药批发业，本次方案选取该行业分类中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且具有可比性的21家

公司作为公司的对标企业。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000028.SZ 国药一致 300267.SZ 尔康制药

000078.SZ 海王生物 300158.SZ 振东制药

000411.SZ 英特集团 600272.SH 开开实业

000597.SZ 东北制药 600420.SH 国药现代

000705.SZ 浙江震元 600594.SH 益佰制药

000788.SZ 北大医药 600613.SH 神奇制药

000813.SZ 德展健康 600664.SH 哈药股份

000950.SZ 重药控股 600998.SH 九州通

002390.SZ 信邦制药 601607.SH 上海医药

603716.SH 塞力医疗 0775.HK 长江生命科技

3320.HK 华润医药

9、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根据公司制定的《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薪酬与绩效考核委员会将对激励对象每

个考核年度的综合考评进行评价，并依照激励对象考核结果确定其解除限售比例，个人当

年实际可解除限售数量＝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具体如

下：

等级 优秀 良好 称职 不称职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

例

100% 60% 0%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所属子公司（或部门）达成上述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要求的指

标且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优秀/良好/称职， 则激励对象当期限制性股票可按照上述规定的

比例解除限售。 若所属子公司（或部门）未达成指标或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

果为不称职，则激励对象当期限制性股票全部不得解除限售。因激励对象所属子公司（或部

门） 未达成指标或个人绩效考核原因导致其当期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除限售的，

公司将按本计划予以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和回购时股票市场价格（董事会审议

回购事项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的孰低值。

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不达标、所属子公司（或部门）或个人层面绩效考核导致当期解

除限售的条件未成就的，对应的限制性股票不得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

二、关于本次激励计划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于2025年5月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鉴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有5名激励对象因其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参与本次激励计划，根据《激

励计划》的规定及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

激励对象人数进行调整， 并将该5名人员拟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份额调整至预留授予部

分。调整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人数由178人调整为173人，首次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630.00万股调整为1,605.90万股，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70.00万股调整为194.10万股， 本次激励计划涉及的限制性股票总数量不变仍为1,800.00

万股。

在资金缴纳过程中，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向其授予的全部限制

性股票共4万股，调整后实际授予数量由1,605.90万股调整为1,601.90万股，实际授予人数

由173人调整为172人。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激励计划实施的内容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内容一致。

三、董事会薪酬与绩效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绩效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确定的授予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

予条件进行核实后，认为：

1、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

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为在公司任职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核心管理/骨

干团队，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

配偶、父母、子女。

3、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人员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综上，薪酬与绩效考核委员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和授予条件，其作为本次激

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薪酬与绩效考核委员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

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公司确定以2025年11月21日为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日，

向29名激励对象授予194.10万股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价格为2.54元/股。

四、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

况的说明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

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

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经测算，公司于2025年11月21日预留授予的194.10万股限制性股票合计需摊销的总费

用为493.01万元，具体摊销情况见下表：

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

用（万元）

2025年

（万元）

2026年

（万元）

2027年

（万元）

2028年

（万元）

2029年

（万元）

194.10 493.01 20.54 184.88 173.92 80.80 32.87

注：上述结果不代表最终的成本费用，实际成本费用除了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

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 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以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下，限制

性股票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 若考虑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公司发

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代理人成本，本激励

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远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授予相关事项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

授权；本次授予确定的授予日和授予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激励计划》和《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授予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公司向激

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

和《激励计划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相关事项

的专业意见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预

留授予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日、授予价格、授予对象、授予数量等的确定事项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不存在不符合本次激励

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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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日（星期一）15: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视频、图文展示及文字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至11月28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600713@njyy.com进行提问。 公

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10月31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

三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2月1日（星期一）15:00-17: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

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

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日（星期一）15: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视频、图文展示及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周建军先生

董事、总裁：张靓先生

董事会秘书：王冠先生

总会计师：孙剑先生

独立董事：吕伟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2月1日（星期一）15: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

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至11月28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

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 （上证路演中心-预征集问答 (sseinfo.

com)），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600713@njyy.com向公司提问，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王冠、刘玮

电话：025-84552680、025-84552653

邮箱：600713@njyy.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公司将及时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对上述内容进行公告。

特此公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2日

（上接B075版）


